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32號

上  訴  人  鄭芳齡  

被 上訴 人  李吉雄  

訴訟代理人  李瓊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

本院112年度雄簡字第219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

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

項，除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

時，不得主張之，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

項第2款及第276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3

6條第2項、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

準用之。查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主張被

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嗣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準備程序終結，並定於113

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後，上訴人始於113年11月1日具狀追加

備位聲明即被上訴人應將上訴人高雄市○○區○○街00巷0

號0樓臥室地板磁磚凸起爆裂修繕至回復原狀，惟此未得被

上訴人同意，且上訴人主張之備位聲明係修繕房屋，與其原

審及上訴主張給付賠償價金請求內容不同，況上訴人於本院

準備程序終結後言詞辯論前始為前述主張及訴之追加，僅空

言指稱該訴之追加係屬法院應職權調查事項云云，而未能釋

明此訴之追加究竟為何是屬法院職權調查事項，又或是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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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於準備程序終結前提出之情事，自得認此顯有延滯訴訟

之情事，是依前開規定，上訴人於準備程序未提出之事項，

自不得再行主張，更不得許其為訴之追加，故本院仍僅就其

為訴之變更前之聲明為審理，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巷0

號5樓房屋（下稱系爭5樓房屋）之所有人，被上訴人則為高

雄市○○區○○街00巷0號4樓房屋（下稱系爭4樓房屋）之

所有人，被上訴人在未通知上訴人之情況下，於民國99年11

月13日、102年11月6日、108年3月20日在系爭4樓房屋、系

爭5樓房屋之樓板間灌注泡棉，而因施打泡棉所產生之壓力

過大，導致泡棉貫穿樓板破壞建築結構，使系爭5樓房屋臥

室之磁磚凸起破裂（下稱系爭地板破裂），嗣後因被上訴人

遲不履行修繕系爭地板破裂之責任，上訴人自得請求被上訴

人賠償系爭地板破裂所需之修繕費用，又被上訴人曾以系爭

4樓房屋漏水為由，向本院提起訴訟，其中關於修復漏水部

分，經本院以110年雄訴字第20號（下稱前案）判決上訴人

應將系爭5樓房屋修繕至不會漏水狀態，而被上訴人曾於110

年7月18日委請鼎富土包工業針對上訴人系爭地板破裂做出

修繕估價，並經該「求償計算」，在前案審理中提出該明細

表（下稱系爭明細表），而該明細表中下方備註「2.本次報

價有效期限：至110年12月31日止，超過期限需重新報

價」，足見被上訴人在提出系爭明細表予法院時，至少在11

0年12月31日報價單有效期間內可視為已承認該筆債權，而

生中斷時效之效力，是上訴人於112年6月2日提起本件訴

訟，並未罹於侵權行為2年時效，原審逕以時效消滅為由駁

回本件訴訟，應有違誤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屢次通知上訴人5樓房屋漏水至4樓

房屋之情形，需從上訴人家中源頭處理，但上訴人始終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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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被上訴人僅能從自己4樓房屋之天花板注射藥劑堵漏，

上訴人所述，系爭地板破裂係因被上訴人施作堵漏工程所致

等語，並非事實，兩造所居公寓式住宅之屋齡已逾30年，系

爭地板破裂可能係因熱漲冷縮、地震等原因所造成，而非被

上訴人堵漏注射造成。108年2月25日被上訴人因漏水問題至

5樓房屋勘查時就發現裂縫存在，而在堵漏工程施工中，上

訴人從未向被上訴人反映出現異狀，直至112年6月2日才提

起本件訴訟，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又系爭明細表是在前案

中，被上訴人為了能特定前案訴之聲明中之修繕方法，始提

出予法院參考，從未以此作為承認債務之意思，此僅係前案

中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

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如原審訴之聲明。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分別於99年11月13日、102 年11月6 日、108 年

3 月20日施作堵漏工程，在4 、5 樓之樓板間灌注泡棉。

　　㈡108 年2 月25日被上訴人因漏水問題至5 樓房屋勘查時，

兩造已發現裂縫存在。

　　㈢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8日委請鼎富土木工業就上訴人應

修復之項目製作系爭明細表（本院卷第65頁），並於前案

中提出。

五、本件爭點：

　　㈠被上訴人是否有因在前案中提出應修復之項目製作單價分

析表，而承認對上訴人有系爭賠償債務？上訴人之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萬元是否有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

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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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

算；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

　　　。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

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三、

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四、告知訴訟。五、開始執行

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

6 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

絕給付。民法第197條第1 項、第128 條前段、第129

條、第130 條、第144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

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若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提

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

之反證，以盡其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106年度台簡抗字第2

34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

　　　1.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25日因漏水問題至系爭5樓房屋勘

　　　　查時，兩造均已發現裂縫存在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㈡】，復上訴人於112年6月2日始提出

　　　　本件訴訟乙情，有民事起訴狀1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

　　　　第9頁），是上訴人依侵權行為請求權提起本件訴訟

　　　　時，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應堪認定。

　　　2.上訴人雖提出系爭明細表，主張因被上訴人陳報法院

時，繕本也有給伊一份，顯見被上訴人已承認該筆債

權，而有中斷時效效力云云，惟所謂承認，是指義務人

向請求權人表示是認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最

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615號、51年台上字第1216號裁判

意旨參照），然系爭明細表係被上訴人於前案中提出予

法院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復據

系爭明細表以觀（見本院卷第115頁），其上僅記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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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工項報價，下方之所以備註：本次報價有效期間至11

0年12月31日止...，也僅是鼎富土木包工業表示此報價

於上開期間有效，超過此期間需重新計價一意，而兩造

名稱或有任何表示承認該報價係屬何方債權等情，均付

之闕如，自難持之認系爭明細表有何表示承認債權請求

權之意，復據被上訴人於審理中稱：因為系爭5樓房屋

持續漏水至伊所有之4樓房屋，法院要求伊提出要如何

請求上訴人修繕系爭5樓房屋的方法，伊才請鼎富土木

包工工業，就上訴人應修復之項目及金額進行報價，並

且持之陳報法院等語（見本院卷第75頁），益證被上訴

人僅係因訴訟所需，而依法院要求將其請求製作為系爭

明細表後陳報之，且繕本送達予上訴人一舉，也僅是因

訴訟程序中需讓兩造均明瞭各自主張之證據方法所致，

顯與承認對方「債權請求權」存在而得中斷時效之規定

有間，自難認本件有何時效中斷情事，是上訴人上開主

張時效中斷云云，自不可取。

　　　3.綜上，上訴人於108 年2 月25日既已發現系爭地板破裂

裂縫存在，斯時已可行使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惟

其遲至112年6月2日始向原審提起本件訴訟，為上訴人

所自承，並有民事起訴狀首本院收狀日期戳章附於原審

卷可查，則上訴人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

2年消滅時效期間，是以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拒絕給

付，乃於法有據，應堪採認。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本件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於上訴人起訴時已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時效，被上訴人為消滅時效之抗辯，應屬有據。從

　　而，上訴人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不應准

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陳

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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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本判決結果

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邱逸先

　　　　　　　　　　　　　　　　　　　法　官　楊景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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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32號
上  訴  人  鄭芳齡  
被 上訴 人  李吉雄  
訴訟代理人  李瓊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112年度雄簡字第219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 項第2款及第276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查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準備程序終結，並定於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後，上訴人始於113年11月1日具狀追加備位聲明即被上訴人應將上訴人高雄市○○區○○街00巷0號0樓臥室地板磁磚凸起爆裂修繕至回復原狀，惟此未得被上訴人同意，且上訴人主張之備位聲明係修繕房屋，與其原審及上訴主張給付賠償價金請求內容不同，況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終結後言詞辯論前始為前述主張及訴之追加，僅空言指稱該訴之追加係屬法院應職權調查事項云云，而未能釋明此訴之追加究竟為何是屬法院職權調查事項，又或是有何不能於準備程序終結前提出之情事，自得認此顯有延滯訴訟之情事，是依前開規定，上訴人於準備程序未提出之事項，自不得再行主張，更不得許其為訴之追加，故本院仍僅就其為訴之變更前之聲明為審理，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巷0號5樓房屋（下稱系爭5樓房屋）之所有人，被上訴人則為高雄市○○區○○街00巷0號4樓房屋（下稱系爭4樓房屋）之所有人，被上訴人在未通知上訴人之情況下，於民國99年11月13日、102年11月6日、108年3月20日在系爭4樓房屋、系爭5樓房屋之樓板間灌注泡棉，而因施打泡棉所產生之壓力過大，導致泡棉貫穿樓板破壞建築結構，使系爭5樓房屋臥室之磁磚凸起破裂（下稱系爭地板破裂），嗣後因被上訴人遲不履行修繕系爭地板破裂之責任，上訴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地板破裂所需之修繕費用，又被上訴人曾以系爭4樓房屋漏水為由，向本院提起訴訟，其中關於修復漏水部分，經本院以110年雄訴字第20號（下稱前案）判決上訴人應將系爭5樓房屋修繕至不會漏水狀態，而被上訴人曾於110年7月18日委請鼎富土包工業針對上訴人系爭地板破裂做出修繕估價，並經該「求償計算」，在前案審理中提出該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而該明細表中下方備註「2.本次報價有效期限：至110年12月31日止，超過期限需重新報價」，足見被上訴人在提出系爭明細表予法院時，至少在110年12月31日報價單有效期間內可視為已承認該筆債權，而生中斷時效之效力，是上訴人於112年6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並未罹於侵權行為2年時效，原審逕以時效消滅為由駁回本件訴訟，應有違誤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屢次通知上訴人5樓房屋漏水至4樓房屋之情形，需從上訴人家中源頭處理，但上訴人始終不修繕，被上訴人僅能從自己4樓房屋之天花板注射藥劑堵漏，上訴人所述，系爭地板破裂係因被上訴人施作堵漏工程所致等語，並非事實，兩造所居公寓式住宅之屋齡已逾30年，系爭地板破裂可能係因熱漲冷縮、地震等原因所造成，而非被上訴人堵漏注射造成。108年2月25日被上訴人因漏水問題至5樓房屋勘查時就發現裂縫存在，而在堵漏工程施工中，上訴人從未向被上訴人反映出現異狀，直至112年6月2日才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又系爭明細表是在前案中，被上訴人為了能特定前案訴之聲明中之修繕方法，始提出予法院參考，從未以此作為承認債務之意思，此僅係前案中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原審訴之聲明。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分別於99年11月13日、102 年11月6 日、108 年3 月20日施作堵漏工程，在4 、5 樓之樓板間灌注泡棉。
　　㈡108 年2 月25日被上訴人因漏水問題至5 樓房屋勘查時，兩造已發現裂縫存在。
　　㈢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8日委請鼎富土木工業就上訴人應修復之項目製作系爭明細表（本院卷第65頁），並於前案中提出。
五、本件爭點：
　　㈠被上訴人是否有因在前案中提出應修復之項目製作單價分析表，而承認對上訴人有系爭賠償債務？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萬元是否有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
　　　。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四、告知訴訟。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 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97條第1 項、第128 條前段、第129 條、第130 條、第144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若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以盡其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106年度台簡抗字第234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
　　　1.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25日因漏水問題至系爭5樓房屋勘
　　　　查時，兩造均已發現裂縫存在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㈡】，復上訴人於112年6月2日始提出
　　　　本件訴訟乙情，有民事起訴狀1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
　　　　第9頁），是上訴人依侵權行為請求權提起本件訴訟
　　　　時，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應堪認定。
　　　2.上訴人雖提出系爭明細表，主張因被上訴人陳報法院時，繕本也有給伊一份，顯見被上訴人已承認該筆債權，而有中斷時效效力云云，惟所謂承認，是指義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是認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615號、51年台上字第1216號裁判意旨參照），然系爭明細表係被上訴人於前案中提出予法院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復據系爭明細表以觀（見本院卷第115頁），其上僅記載各種工項報價，下方之所以備註：本次報價有效期間至110年12月31日止...，也僅是鼎富土木包工業表示此報價於上開期間有效，超過此期間需重新計價一意，而兩造名稱或有任何表示承認該報價係屬何方債權等情，均付之闕如，自難持之認系爭明細表有何表示承認債權請求權之意，復據被上訴人於審理中稱：因為系爭5樓房屋持續漏水至伊所有之4樓房屋，法院要求伊提出要如何請求上訴人修繕系爭5樓房屋的方法，伊才請鼎富土木包工工業，就上訴人應修復之項目及金額進行報價，並且持之陳報法院等語（見本院卷第75頁），益證被上訴人僅係因訴訟所需，而依法院要求將其請求製作為系爭明細表後陳報之，且繕本送達予上訴人一舉，也僅是因訴訟程序中需讓兩造均明瞭各自主張之證據方法所致，顯與承認對方「債權請求權」存在而得中斷時效之規定有間，自難認本件有何時效中斷情事，是上訴人上開主張時效中斷云云，自不可取。
　　　3.綜上，上訴人於108 年2 月25日既已發現系爭地板破裂裂縫存在，斯時已可行使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惟其遲至112年6月2日始向原審提起本件訴訟，為上訴人所自承，並有民事起訴狀首本院收狀日期戳章附於原審卷可查，則上訴人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間，是以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乃於法有據，應堪採認。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本件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於上訴人起訴時已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時效，被上訴人為消滅時效之抗辯，應屬有據。從
　　而，上訴人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本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邱逸先
　　　　　　　　　　　　　　　　　　　法　官　楊景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雅慧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32號
上  訴  人  鄭芳齡  
被 上訴 人  李吉雄  
訴訟代理人  李瓊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
本院112年度雄簡字第219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
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
    ，除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
    不得主張之，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 項第2
    款及第276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36條第
    2項、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查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主張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本
    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準備程序終結，並定於113年11月11
    日言詞辯論後，上訴人始於113年11月1日具狀追加備位聲明
    即被上訴人應將上訴人高雄市○○區○○街00巷0號0樓臥室地板
    磁磚凸起爆裂修繕至回復原狀，惟此未得被上訴人同意，且
    上訴人主張之備位聲明係修繕房屋，與其原審及上訴主張給
    付賠償價金請求內容不同，況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終結後
    言詞辯論前始為前述主張及訴之追加，僅空言指稱該訴之追
    加係屬法院應職權調查事項云云，而未能釋明此訴之追加究
    竟為何是屬法院職權調查事項，又或是有何不能於準備程序
    終結前提出之情事，自得認此顯有延滯訴訟之情事，是依前
    開規定，上訴人於準備程序未提出之事項，自不得再行主張
    ，更不得許其為訴之追加，故本院仍僅就其為訴之變更前之
    聲明為審理，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巷0號5樓
    房屋（下稱系爭5樓房屋）之所有人，被上訴人則為高雄市○
    ○區○○街00巷0號4樓房屋（下稱系爭4樓房屋）之所有人，被
    上訴人在未通知上訴人之情況下，於民國99年11月13日、10
    2年11月6日、108年3月20日在系爭4樓房屋、系爭5樓房屋之
    樓板間灌注泡棉，而因施打泡棉所產生之壓力過大，導致泡
    棉貫穿樓板破壞建築結構，使系爭5樓房屋臥室之磁磚凸起
    破裂（下稱系爭地板破裂），嗣後因被上訴人遲不履行修繕
    系爭地板破裂之責任，上訴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地
    板破裂所需之修繕費用，又被上訴人曾以系爭4樓房屋漏水
    為由，向本院提起訴訟，其中關於修復漏水部分，經本院以
    110年雄訴字第20號（下稱前案）判決上訴人應將系爭5樓房
    屋修繕至不會漏水狀態，而被上訴人曾於110年7月18日委請
    鼎富土包工業針對上訴人系爭地板破裂做出修繕估價，並經
    該「求償計算」，在前案審理中提出該明細表（下稱系爭明
    細表），而該明細表中下方備註「2.本次報價有效期限：至
    110年12月31日止，超過期限需重新報價」，足見被上訴人
    在提出系爭明細表予法院時，至少在110年12月31日報價單
    有效期間內可視為已承認該筆債權，而生中斷時效之效力，
    是上訴人於112年6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並未罹於侵權行為2
    年時效，原審逕以時效消滅為由駁回本件訴訟，應有違誤等
    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屢次通知上訴人5樓房屋漏水至4樓
    房屋之情形，需從上訴人家中源頭處理，但上訴人始終不修
    繕，被上訴人僅能從自己4樓房屋之天花板注射藥劑堵漏，
    上訴人所述，系爭地板破裂係因被上訴人施作堵漏工程所致
    等語，並非事實，兩造所居公寓式住宅之屋齡已逾30年，系
    爭地板破裂可能係因熱漲冷縮、地震等原因所造成，而非被
    上訴人堵漏注射造成。108年2月25日被上訴人因漏水問題至
    5樓房屋勘查時就發現裂縫存在，而在堵漏工程施工中，上
    訴人從未向被上訴人反映出現異狀，直至112年6月2日才提
    起本件訴訟，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又系爭明細表是在前案
    中，被上訴人為了能特定前案訴之聲明中之修繕方法，始提
    出予法院參考，從未以此作為承認債務之意思，此僅係前案
    中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
    ：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如原審訴之聲明。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分別於99年11月13日、102 年11月6 日、108 年3
       月20日施作堵漏工程，在4 、5 樓之樓板間灌注泡棉。
　　㈡108 年2 月25日被上訴人因漏水問題至5 樓房屋勘查時，
      兩造已發現裂縫存在。
　　㈢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8日委請鼎富土木工業就上訴人應
      修復之項目製作系爭明細表（本院卷第65頁），並於前案
      中提出。
五、本件爭點：
　　㈠被上訴人是否有因在前案中提出應修復之項目製作單價分
      析表，而承認對上訴人有系爭賠償債務？上訴人之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萬元是否有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
      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
      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
      算；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
　　　。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
      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三、
      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四、告知訴訟。五、開始執行
      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
      6 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
      絕給付。民法第197條第1 項、第128 條前段、第129 條
      、第130 條、第144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
      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
      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若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提出
      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
      反證，以盡其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106年度台簡抗字第234
      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
　　　1.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25日因漏水問題至系爭5樓房屋勘
　　　　查時，兩造均已發現裂縫存在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㈡】，復上訴人於112年6月2日始提出
　　　　本件訴訟乙情，有民事起訴狀1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
　　　　第9頁），是上訴人依侵權行為請求權提起本件訴訟
　　　　時，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應堪認定。
　　　2.上訴人雖提出系爭明細表，主張因被上訴人陳報法院時
        ，繕本也有給伊一份，顯見被上訴人已承認該筆債權，
        而有中斷時效效力云云，惟所謂承認，是指義務人向請
        求權人表示是認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最高法
        院61年台上字第615號、51年台上字第1216號裁判意旨
        參照），然系爭明細表係被上訴人於前案中提出予法院
        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復據系爭
        明細表以觀（見本院卷第115頁），其上僅記載各種工
        項報價，下方之所以備註：本次報價有效期間至110年1
        2月31日止...，也僅是鼎富土木包工業表示此報價於上
        開期間有效，超過此期間需重新計價一意，而兩造名稱
        或有任何表示承認該報價係屬何方債權等情，均付之闕
        如，自難持之認系爭明細表有何表示承認債權請求權之
        意，復據被上訴人於審理中稱：因為系爭5樓房屋持續
        漏水至伊所有之4樓房屋，法院要求伊提出要如何請求
        上訴人修繕系爭5樓房屋的方法，伊才請鼎富土木包工
        工業，就上訴人應修復之項目及金額進行報價，並且持
        之陳報法院等語（見本院卷第75頁），益證被上訴人僅
        係因訴訟所需，而依法院要求將其請求製作為系爭明細
        表後陳報之，且繕本送達予上訴人一舉，也僅是因訴訟
        程序中需讓兩造均明瞭各自主張之證據方法所致，顯與
        承認對方「債權請求權」存在而得中斷時效之規定有間
        ，自難認本件有何時效中斷情事，是上訴人上開主張時
        效中斷云云，自不可取。
　　　3.綜上，上訴人於108 年2 月25日既已發現系爭地板破裂
        裂縫存在，斯時已可行使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惟
        其遲至112年6月2日始向原審提起本件訴訟，為上訴人
        所自承，並有民事起訴狀首本院收狀日期戳章附於原審
        卷可查，則上訴人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
        2年消滅時效期間，是以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拒絕給
        付，乃於法有據，應堪採認。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本件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於上訴人起訴時已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時效，被上訴人為消滅時效之抗辯，應屬有據。從
　　而，上訴人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不應准許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陳詞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本判決結果
    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邱逸先
　　　　　　　　　　　　　　　　　　　法　官　楊景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雅慧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32號
上  訴  人  鄭芳齡  
被 上訴 人  李吉雄  
訴訟代理人  李瓊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原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112年度雄簡字第219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 項第2款及第276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查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準備程序終結，並定於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後，上訴人始於113年11月1日具狀追加備位聲明即被上訴人應將上訴人高雄市○○區○○街00巷0號0樓臥室地板磁磚凸起爆裂修繕至回復原狀，惟此未得被上訴人同意，且上訴人主張之備位聲明係修繕房屋，與其原審及上訴主張給付賠償價金請求內容不同，況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終結後言詞辯論前始為前述主張及訴之追加，僅空言指稱該訴之追加係屬法院應職權調查事項云云，而未能釋明此訴之追加究竟為何是屬法院職權調查事項，又或是有何不能於準備程序終結前提出之情事，自得認此顯有延滯訴訟之情事，是依前開規定，上訴人於準備程序未提出之事項，自不得再行主張，更不得許其為訴之追加，故本院仍僅就其為訴之變更前之聲明為審理，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巷0號5樓房屋（下稱系爭5樓房屋）之所有人，被上訴人則為高雄市○○區○○街00巷0號4樓房屋（下稱系爭4樓房屋）之所有人，被上訴人在未通知上訴人之情況下，於民國99年11月13日、102年11月6日、108年3月20日在系爭4樓房屋、系爭5樓房屋之樓板間灌注泡棉，而因施打泡棉所產生之壓力過大，導致泡棉貫穿樓板破壞建築結構，使系爭5樓房屋臥室之磁磚凸起破裂（下稱系爭地板破裂），嗣後因被上訴人遲不履行修繕系爭地板破裂之責任，上訴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地板破裂所需之修繕費用，又被上訴人曾以系爭4樓房屋漏水為由，向本院提起訴訟，其中關於修復漏水部分，經本院以110年雄訴字第20號（下稱前案）判決上訴人應將系爭5樓房屋修繕至不會漏水狀態，而被上訴人曾於110年7月18日委請鼎富土包工業針對上訴人系爭地板破裂做出修繕估價，並經該「求償計算」，在前案審理中提出該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而該明細表中下方備註「2.本次報價有效期限：至110年12月31日止，超過期限需重新報價」，足見被上訴人在提出系爭明細表予法院時，至少在110年12月31日報價單有效期間內可視為已承認該筆債權，而生中斷時效之效力，是上訴人於112年6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並未罹於侵權行為2年時效，原審逕以時效消滅為由駁回本件訴訟，應有違誤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屢次通知上訴人5樓房屋漏水至4樓房屋之情形，需從上訴人家中源頭處理，但上訴人始終不修繕，被上訴人僅能從自己4樓房屋之天花板注射藥劑堵漏，上訴人所述，系爭地板破裂係因被上訴人施作堵漏工程所致等語，並非事實，兩造所居公寓式住宅之屋齡已逾30年，系爭地板破裂可能係因熱漲冷縮、地震等原因所造成，而非被上訴人堵漏注射造成。108年2月25日被上訴人因漏水問題至5樓房屋勘查時就發現裂縫存在，而在堵漏工程施工中，上訴人從未向被上訴人反映出現異狀，直至112年6月2日才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又系爭明細表是在前案中，被上訴人為了能特定前案訴之聲明中之修繕方法，始提出予法院參考，從未以此作為承認債務之意思，此僅係前案中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原審訴之聲明。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分別於99年11月13日、102 年11月6 日、108 年3 月20日施作堵漏工程，在4 、5 樓之樓板間灌注泡棉。
　　㈡108 年2 月25日被上訴人因漏水問題至5 樓房屋勘查時，兩造已發現裂縫存在。
　　㈢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8日委請鼎富土木工業就上訴人應修復之項目製作系爭明細表（本院卷第65頁），並於前案中提出。
五、本件爭點：
　　㈠被上訴人是否有因在前案中提出應修復之項目製作單價分析表，而承認對上訴人有系爭賠償債務？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萬元是否有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
　　　。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四、告知訴訟。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 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97條第1 項、第128 條前段、第129 條、第130 條、第144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若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以盡其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106年度台簡抗字第234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
　　　1.被上訴人於108年2月25日因漏水問題至系爭5樓房屋勘
　　　　查時，兩造均已發現裂縫存在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㈡】，復上訴人於112年6月2日始提出
　　　　本件訴訟乙情，有民事起訴狀1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
　　　　第9頁），是上訴人依侵權行為請求權提起本件訴訟
　　　　時，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應堪認定。
　　　2.上訴人雖提出系爭明細表，主張因被上訴人陳報法院時，繕本也有給伊一份，顯見被上訴人已承認該筆債權，而有中斷時效效力云云，惟所謂承認，是指義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是認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615號、51年台上字第1216號裁判意旨參照），然系爭明細表係被上訴人於前案中提出予法院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復據系爭明細表以觀（見本院卷第115頁），其上僅記載各種工項報價，下方之所以備註：本次報價有效期間至110年12月31日止...，也僅是鼎富土木包工業表示此報價於上開期間有效，超過此期間需重新計價一意，而兩造名稱或有任何表示承認該報價係屬何方債權等情，均付之闕如，自難持之認系爭明細表有何表示承認債權請求權之意，復據被上訴人於審理中稱：因為系爭5樓房屋持續漏水至伊所有之4樓房屋，法院要求伊提出要如何請求上訴人修繕系爭5樓房屋的方法，伊才請鼎富土木包工工業，就上訴人應修復之項目及金額進行報價，並且持之陳報法院等語（見本院卷第75頁），益證被上訴人僅係因訴訟所需，而依法院要求將其請求製作為系爭明細表後陳報之，且繕本送達予上訴人一舉，也僅是因訴訟程序中需讓兩造均明瞭各自主張之證據方法所致，顯與承認對方「債權請求權」存在而得中斷時效之規定有間，自難認本件有何時效中斷情事，是上訴人上開主張時效中斷云云，自不可取。
　　　3.綜上，上訴人於108 年2 月25日既已發現系爭地板破裂裂縫存在，斯時已可行使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惟其遲至112年6月2日始向原審提起本件訴訟，為上訴人所自承，並有民事起訴狀首本院收狀日期戳章附於原審卷可查，則上訴人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間，是以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乃於法有據，應堪採認。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本件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於上訴人起訴時已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時效，被上訴人為消滅時效之抗辯，應屬有據。從
　　而，上訴人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本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邱逸先
　　　　　　　　　　　　　　　　　　　法　官　楊景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雅慧   
 


